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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三个基本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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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为量刑指明了正确的策略方向。其本质要求只有在社会政策、刑事政策及刑事法律三个基本维度

中才能准确把握。只有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本质，才能在量刑活动中贯彻其要求、在量刑结果中体现其要求，实现对量刑的

政策性指导作用，给实践中广泛发生的量刑合理性争议提供一个科学的政策评价标准。 

[ 关键词 ] 司法;量刑;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为量刑指明了正确的策略方向。其本质要求只有在社会政策、刑事政策及刑事法律三个基本维度中

才能准确把握。只有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本质，才能在量刑活动中贯彻其要求、在量刑结果中体现其要求，实现对量刑的政

策性指导作用，给实践中广泛发生的量刑合理性争议提供一个科学的政策评价标准。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本质在于，司法机关必

须以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为标准，正确适用刑罚。制定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目的，不在于对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区别对待这一众所周

知的量刑原则进行简单重复，而是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刑罚适用确立总体价值目标；指明灵活运用宽或严的刑罚手段服务于和谐社会

建设的政策方向；提供衡量刑罚宽严是否适度与合理的政策性检验尺度。刑事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应该以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总

体价值目标的实现为标准，从宽有利时就应该从宽处理；从严有利时就应该就从严处理；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运用从宽、从严两种手段，把

从宽与从严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刑罚的效益。任何割裂和谐社会价值系统有机联系的量刑，都不可避免地背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要

求，导致量刑失当。实践中发生广泛争议的量刑问题都是因此造成的，例如有的法院仅根据当事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而不顾犯罪造成的恶

劣社会影响，片面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和谐而不考虑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对犯罪人过于宽大，造成公众对司法正义的质疑，这样的量刑就

根本背离了和谐社会需要的公平正义，不利于社会和谐。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需要与其他刑事政策协调一致，共同指导刑事司法机

关正确量刑。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这一地位决定了在对犯罪分子具体量刑时，需要综合运用各种刑事政策手段，充分考虑各种刑事政

策的不同要求，避免顾此失彼和越俎代庖的现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重点强调犯罪预防和控制力量综合性与手段多样性。惩办与宽大

相结合政策要求对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后的悔罪表现及其与国家司法机关的配合态度进行区别对待，重点在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教育多

数打击少数，获得更好的斗争效果。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政策要求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要以特殊预防为目的，在惩罚的前提下，对犯罪

分子实行系统的思想文化教育及生产劳动，将其改造为守法公民。严打政策是指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集中力量

从严从快严厉打击。严打政策作为对犯罪的反应，具有临时性与非常性、应急性。上述刑事政策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并行不悖，并为

其适用提供了参照和补充。宽严相济的政策决定了量刑从宽与从严的构建和谐社会政策方向及总体合理性标准，但具体从宽或者从严尺度

都需要具体参照其他刑事政策要求及执行情况。量刑是否合理需要进一步以刑事政策体系为评价的标准，任何割裂刑事政策之间相互联系

的量刑都是不合理的。三、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通过为刑法规定的量刑因素评价提供策略性指向实现量刑有效性的。宽严相济刑事司

法政策对量刑的指导作用是通过为量刑因素评价提供策略性指向实现的。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了四个方面的量刑因素，即犯罪的事

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也就是说，对犯罪分子是否免予处罚及处罚的轻重需要综合这四个方面的因素确定。犯罪

事实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是决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事实根据。犯罪性质是指构成犯罪的种类和具体罪名，犯罪性质标识的犯罪危

害性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犯罪情节是指影响量刑的各种事实情况，根据揭示的危害性特征可以分为反映客观社会危

害性的情节以及反映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是指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后果的大小、轻重。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确

立了刑事法律的适用以和谐社会为价值标准，不仅具体量刑因素的评价要以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标准为指向，而且对各种量刑因素综合评

价也要以此为指向，并将综合评价的结果作为量刑的根据。因此，量刑的根据是各量刑因素的有机结合而非简单相加，是综合全部犯罪事

实、犯罪性质、情节及犯罪的社会环境等，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进行评价的结果，是对犯罪分子具体确定是否适用刑罚、刑罚的



种类及刑期和刑量裁量根据。某种犯罪、犯罪情节等因素综合评价的结果越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其危害性就越大，适用刑罚就越严厉，

反之则应该越宽大。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发挥着对量刑的指导作用的同时，刑法具体规定也构成了对作用条件和方式的限制，即量刑

需要综合考虑法律直接规定或者间接体现的全部量刑因素才是合法的。实践中出现的仅强调单个量刑因素，如被害人赔偿情况、双方和解

情况、犯罪的动机等，而不综合分析全部量刑因素，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名义的从宽或者从严量刑就不具有实质合法性，也不可能真正符合

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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